
事项名称 个人出租房屋税收代征代缴

面向群体

■面向企业：

■面向个人：

■面向其它组织

办理条件 产权为个人的商品房屋出租税收

办理流程图

审批（审核）标准

是否收费 ■是 □否

办理结果

办理结果样例

法定期限 1-10 个工作日

承诺期限 1-10 个工作日

办理地点 西城区广安门外街道办事处大厅 13-14 窗口（车站西街 17 号 11 号楼）

联系电话 010-63462386

监督单位及电话 广安门税务所 010-83117129

备注 无

面向企业服务主体

类型

□设立变更□年审年检□行业准营□资质认证□交通运输

□质量检查□环保绿化□城市建设□劳动保障■纳税缴费 □其他

面向个人服务主体

类型

■教育培训□户籍身份□婚姻家庭□医疗卫生□劳动就业

□社会保障■纳税服务■租房住房■证件办理□生育收养

□其他

事项延伸情况 □市区联动 ■区街居联动 □街居联动

服务深度情况 □网上预约服务 □网上办理服务 □网上预审服务



目前该审批事项

使用的系统

□国家系统 □市属系统

■区属系统 □未使用网上审批系统

系统名称： 个人出租房屋税收管理系统

目前该审批事项使

用的网络

□部门专网 □区政务外网 ■互联网

□其它：请说明

公众网上办理链接
□是 地址：

■否

在线咨询地址 无

审批工作人员

办公地址链接 无

开发商基本信息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

年办理量 2600 件

年咨询量 8000 件

是否推荐为全区

通办事项
■是 □否

办理依据

序号 依据名称 具体条款 发布机关 文号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修订情况

1 地税相关文件

2 国税相关文件

申报材料

序号 材料名称 形式要求
提交

份数
类别 材料填报要求

1 房主身份证

□原件

□复印件

■原件及复印件

1

□表格

■证照

□批复文件

□其它

2 房屋产权证

□原件

□复印件

■原件及复印件

1

□表格

■证照

□批复文件

□其它

3 租赁合同
□原件
□复印件 1 □表格

□证照



■原件及复印件 □批复文件
■其它

4 承租方身份证
□原件
□复印件
■原件及复印件

□表格
■证照
□批复文件□
其它

5
承租方

营业执照

□原件
□复印件
■原件及复印件

□表格
■证照
□批复文件
□其它

办理程序

序号 办理环节 办理岗位 办理标准 办理时限（工作日）

1 申请 申请人 地税、国税统一要求

2 受理 窗口
工作人员初审核申请材

料有效齐全
1

3 审核 窗口 办理时限是否符合要求 1

4 缴费 银行

5 出票 窗口 办理人制作票证 1

收费标准

序号 条目名称 收费依据
收费标准（元）

说明：请填写数字。

1 房产税 国家税法相关规定

2 个人所得税 国家税法相关规定

3 增值税 国家税法相关规定

材料

（1）本事项所需办理的样表示例；

（2）本事项所需提交的证照材料示例；

（3）以上材料均无的，如通过业务系统办理的，可提供业务办理时信息填报页面，作为参考示例；

注：以上材料可在本表后，写明另附。



个人出租房屋税收代征办理流程图

个人出租房税收代征办理流程图

纳税人至代征窗口办理

填写申请表 受 理

审核资料

合格

不合格须补齐资料

代 征 窗 口 开具《银行入账单》

纳 税 人 持《入账单》至银行缴款

纳税人持回执到代征窗口开具完税证、发票

代征人员将资料整理归档纳税人签字确认


